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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则 

 

一   为 公司、 东 债 人 合 ， 公司 为，

《中华人 共 公司 》（以下 《公司 》）、《中华人 共 券 》

（以下 《 券 》） 其他 关 ，制 。  

二   公司 依 《公司 》 其他 关 份 公司（以下

“公司”）。  

公司 南 券 办公 〔2001〕01号 准，

公司 体变 ； 南 册

，取 业 ， 业 号为 430000000013283。  

三   公司于 2006 11 29 中 券 会 准，

向 会公众发 人 3320万 ，于 2006 12 22 券交

上 。  

  公司 册名 ：中 全 ： 份 公司 

全 ： SUNWARD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.,LTD.  

五   公司住 ： 发区 中 16号 ：410100。  

六   公司 册 为人 75,532.5万元。  

七   公司为 久 份 公司。  

八   事 为公司 代 人。  

九   公司全 产分为 份， 东以其 份为 公司

任，公司以其全 产 公司 债务 任。  

十   公司 之 ，即 为 公司 与 为、公司与

东、 东与 东之 利义务关 具 力 件， 公司、 东、

事、 事、 人 具 力 件。依 ， 东可以

东， 东可以 公司 事、 事、 其他 人 ， 东可以

公司，公司可以 东、 事、 事、 其他 人 。  

十一   其他 人 公司 副 、 事会 书、

务 人及 。  

      

二      

十二   公司 ： “ 办产业、产业促 ” 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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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 务 ， 取，创 化 业 一 企业。  

十三   依 ，公司 ： 、 、 产、 、

、农业 、 业 、 、 、厂内 动 其

一体化产 及其与主 动力、 压、 产 件； 供

、 后 务及 关 务； 及 出口业

务（ 、 制 ）。  

      

三        份  

 

一  份发   

十   公司 份 取 。  

十五   公司 份 发 ， 公 、公 、公 原则，同 一

份 具 同 利。  

同 发 同 ， 发 件 价 同；任何单位 个

人 份， 付 同价 。  

十六   公司发 ，以人 值。  

十七   公司发 份， 中 券 公司 分公司 中

。  

十八  2001 1 15 ， 南 券 办公 （

〔2001〕01 号 准，依 净 产值，公司

公司 体变 ；发 人及 分别为： 中南升华 发

公司， 43.68 万 ； 创业 公司， 419.52

万 ；上 企业发 公司， 262.32 万 ； 压

任公司， 87.36 万 ；何 华， 1080.96 万 ； 专， 36.72

万 ； ， 20.64 万 ； ， 38.64 万 ； 勇， 36.00

万 ； 兵， 15.84万 ； ， 15.84万 ； ， 62.88

万 ； 习华， 6.00 万 ； 伯 ， 6.48 万 ； ， 7.92

万 ； 光， 100.56万 ； 南， 71.28万 ； ， 87.36

万 。 

十九   公司 份 为 75,532.5 万 ，公司 为：

75,532.5万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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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   公司 公司 公司（包 公司 企业）不以 与、 、

保、 偿 ， 买 买公司 份 人 供任何 助。  

 

二    份 减   

 二十一   公司 发 ，依 、 ， 东

会分别作出决 ，可以 下列 加 ：  

（一）公 发 份；  

（二） 公 发 份；  

（三）向 东 ；  

（ ）以公 ；  

（五） 、 以及中 会 准 其他 。  

二十二   公司可以减 册 。公司减 册 ， 《公司

》以及其他 关 办 。  

二十三   公司 下列 况下，可以依 、 、

， 公司 份：  

（一）减 公司 册 ；  

（二）与 公司 其他公司合 ；  

（三） 份 励 公司 ；  

（ ） 东 东 会作出 公司合 、分 决 ， 公司

其 份 。  

上 ，公司不 买卖 公司 份 动。  

二十   公司 公司 份，可以 下列 之一 ：  

（一） 券交 中 价交 ；  

（二） ；  

（三）中 会 可 其他 。  

二十五  公司 二十三 （一） （三） 原

公司 份 ， 东 会决 。公司依 二十三 公司 份

后， 于 （一） ， 之 10 内 ； 于 （二） 、

（ ） ， 6个 内 。  

公司依 二十三 （三） 公司 份， 不 公司

发 份 5%； 于 从公司 后利 中 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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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 1 内 。  

 

三   份   

二十六   公司 份可以依 。 

公司 上 后，公司 入代办 份 交 。 

公司不 中 前 作任何修 。  

二十七   公司不 受 公司 作为 。  

二十八   发 人 公司 份， 公司 之 1 内不

。公司公 发 份前 发 份， 公司 券交 上 交 之

1 内不 。  

公司 事、 事、 人 向公司 公司 份及其

变动 况， 任 份不 其 公司 份

25%； 公司 份 公司 上 交 之 1 内不 。上 人

后六个 内，不 其 公司 份； 六个 后 十二 内

券交 交 出 公司 占其 公司 例不

50%。  

二十九   公司 事、 事、 人 、 公司 份 5%以上

东， 其 公司 买入后 6个 内卖出， 卖出后 6个 内又

买入， 公司 ， 公司 事会 其 。但 ，

券公司 包 入 后剩余 5%以上 份 ，卖出 不受 6 个

制。  

公司 事会不 前 ， 东 事会 30 内 。

公司 事会 上 内 ， 东 为了公司 利 以 名义

向人 。  

公司 事会不 一 ， 任 事依

任。  

 

   东 东 会  

 

一     东  

三十   公司依 券 供 凭 东名册， 东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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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 公司 份 充分 。 东 其 份 享 利， 义

务； 同一 份 东，享 同 利， 同 义务。  

公司 与 券 份保 协 ， 主 东 以及主

东 变 （包 出 ） 况，及 公司 。  

三十一   公司召 东 会、分 利、 及从事其他 东

份 为 ， 事会 东 会召 人 ， 后

册 东为享 关 东。  

三十二   公司 东享 下列 利：  

（一）依 其 份份 利 其他 利 分 ；  

（二）依 、召 、主 、参加 东代 人参加 东 会，

使 决 ；  

（三） 公司 ， 出 ；  

（ ）依 、 及 、 与 其

份；  

（五） 、 东名册、公司债券 、 东 会会 、 事会

会 决 、 事会会 决 、 务会 ；  

（六）公司 ， 其 份份 参加公司剩余 产 分

；  

（七） 东 会作出 公司合 、分 决 东， 公司

其 份；  

（八） 、 、 其他 利。  

三十三   东 出 前 关信 取 ， 向公司

供 其 公司 份 以及 书 件，公司 东 份

后 东 予以 供。  

三十   公司 东 会、 事会决 内 反 、 ， 东

人 。  

东 会、 事会 会 召 、 决 反 、

， 决 内 反 ， 东 决 作出之 60 内， 人

。  

三十五   事、 人 公司 务 反 、

， 公司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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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份 东 书 事会向人 ； 事会 公司 务

反 、 ， 公司 ， 东可以书

事会向人 。  

事会、 事会 到前 东书 后 ， 到

之 30 内 ， 况 、不 即 会使公司利

受到 以 ，前 东 为了公司 利 以 名义

向人 。  

他人侵 公司合 ， 公司 ， 一 东可以依

前两 向人 。  

三十六   事、 人 反 、 ，

东利 ， 东可以向人 。  

三十七   公司 东 下列义务：  

（一） 、 ；   

（二）依其 份 入 ；  

（三） 、 ，不 ；  

（ ）不 东 利 公司 其他 东 利 ；不 公司 人

位 东 任 公司债 人 利 ；  

公司 东 东 利 公司 其他 东 ， 依 偿

任。  

公司 东 公司 人 位 东 任， 债务，严 公司

债 人利 ， 公司债务 任。  

（五） 、 及 其他义务。  

三十八   公司 5%以上 决 份 东， 其 份

， 事 发 ，向公司作出书 。   

三十九   公司 东、 制人 不 利 其关 关 公司

利 。 反 ， 公司 ， 偿 任。  

公司 东及 制人 公司 公司 会公众 东 信义务。

东 严 依 使出 人 利， 东不 利 利 分 、 产 、

、 占 、借 保 公司 会公众 东 合 ，

不 利 其 制 位 公司 会公众 东 利 。  

十   公司 东及 制人 保 公司人 ，不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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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公司人 ： 

（一） 使 以 公司人事任免； 

（二） 使 以 制公司 事、 事、 人 以及

其他 公司任 人 ； 

（三）任 公司 、副 、 务 人 事会 书 公司 其

制 企业 任 事、 事以 务； 

（ ）向公司 、副 、 务 人 事会 书 人

付 其他 ； 

（五） 偿 公司人 为其 供 务； 

（六） 关 、 、 及 券交 其他 。 

十一   公司 东及 制人 保 公司 务 ，不

以下 公司 务 ： 

（一） 公司 入 东、 制人 制 务公司 ； 

（二） 借 、 保 占 公司 ； 

（三）不 公司为其 付 、 利、保 、 其他

出； 

（ ） 关 、 、 及 券交 其他 。 

十二   公司 东及 制人 保 公司业务 ,不

以下 公司业务 ： 

（一）与公司 同业 争； 

（二） 公司与其 公 关 交 ； 

（三） 偿 以 不公 件 公司为其 供 、 、 务 其

他 产； 

（ ） 关 、 、 及 券交 其他 。 

十三   公司 东及 制人 保 公司 产

，不 以下 公司 产 ： 

（一）不 与公司共 主 、厂 、 、专利、 专利 ； 

（二）不 与公司共 原 产 ； 

（三）不 与公司共 人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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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不 使 以 公司 事会、 事会 其他

使 制 加其他不 ； 

（五） 关 、 、 及 券交 其他 。 

十   公司 事、 事、 人 义务 公司 不

东占 。公司 事、 人 协助、 东及其 企业侵占公司

产 ，公司 事会 任人 予 分 严 任

事予以 免。 

公司 事、 事、 人 公司 义务，利 务便利协

助、 东及其关 企业侵占公司 产， ， 公司 事会

事会决 ， 其 司 关 关刑事 任。 

公司 事会一 发 东 侵占公司 产 ， 即 动“占

即冻 ” 制， 东 公司 司 冻 ； 东不 以

偿 侵占 产，公司 变 东 公司 以偿

侵占 产。 

 

 

二    东 会 一   

十五   东 会 公司 力 ，依 使下列 ：  

（一）决 公司 划；  

（二） 举 代 任 事、 事，决 关 事、 事

事 ；  

（三） 准 事会 ；  

（ ） 准 事会 ；  

（五） 准公司 务 、决 ；  

（六） 准公司 利 分 亏 ；  

（七） 公司 加 减 册 作出决 ；  

（八） 发 公司债券作出决 ；  

（九） 公司合 、分 、 、 变 公司 作出决 ； 

（十）修 ；   

（十一） 公司 、 会 事务 作出决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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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 准 十六 保事 ；  

（十三） 公司 一 内 买、出 产 公司 一

产 30% 事 ；  

（十 ） 准变 募 事 ；  

（十五） 励 划；  

（十六） 、 、 东 会决

其他事 。  

上 东 会 不 事会 其他 个人代为

使。  

十六   公司下列 保 为， 东 会 。  

（一） 公司及 公司 公司 保 , 到 一

净 产 50%以后 供 任何 保；   

（二）公司 保 ， 到 一 产 30%以后

供 任何 保；  

（三）为 产 债 70% 保 供 保；  

（ ）单 保 一 净 产 10% 保；  

（五） 东、 制人及其关 供 保。  

十七   东 会分为 东 会 临 东 会。 东 会

召 1 ， 于上一会 后 6个 内举 。  

十八   下列 之一 ，公司 事 发 之 2个 以内召 临

东 会：   

（一） 事人 不 《公司 》 人 人 2/3 ；  

（二）公司 亏 1/3 ；  

（三）单 合 公司 10%以上 份 东 ；  

（ ） 事会 为 ；  

（五） 事会 召 ；  

（六） 、 、 其他 。  

十九   公司召 东 会 为： 内 公 中

。  

东 会 会 ，以 会 召 。公司 供 其他

为 东参加 东 会 供便利。 东 上 参加 东 会 ， 为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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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  公司召 东 会 以下 出具 公

：  

（一）会 召 、召 否 合 、 、 ；  

（二）出 会 人 、召 人 否合 ；  

（三）会 决 、 决 否合 ；  

（ ） 公司 其他 关 出具 。  

 

三   东 会 召   

五十一   事 向 事会 召 临 东 会。 事

召 临 东 会 ， 事会 、 ，

到 后 10 内 出同 不同 召 临 东 会 书 反 。  

事会同 召 临 东 会 ， 作出 事会决 后 5 内发出召

东 会 ； 事会不同 召 临 东 会 ， 公 。  

五十二   事会 向 事会 召 临 东 会， 以书

向 事会 出。 事会 、 ， 到

后 10 内 出同 不同 召 临 东 会 书 反 。  

事会同 召 临 东 会 ， 作出 事会决 后 5 内发出召

东 会 ， 中 原 变 ， 事会 同 。  

事会不同 召 临 东 会， 到 后 10 内 作出反 ，

为 事会不 不 召 东 会会 ， 事会可以 召

主 。  

五十三   单 合 公司 10%以上 份 东 向 事会

召 临 东 会， 以书 向 事会 出。 事会 、

， 到 后 10 内 出同 不同 召 临

东 会 书 反 。  

事会同 召 临 东 会 ， 作出 事会决 后 5 内发出召

东 会 ， 中 原 变 ， 关 东 同 。  

事会不同 召 临 东 会， 到 后 10 内 作出反 ，

单 合 公司 10%以上 份 东 向 事会 召 临 东

会， 以书 向 事会 出 。  

事会同 召 临 东 会 ， 到 5 内发出召 东 会



 13 

， 中 原 变 ， 关 东 同 。  

事会 内发出 东 会 ， 为 事会不召 主 东

会， 90 以上单 合 公司 10%以上 份 东可以 召

主 。  

五十   事会 东决 召 东 会 ， 书 事会，

同 向公司 中 会 出 券交 。  

东 会决 公 前，召 东 例不 低于 10%。  

召 东 发出 东 会 及 东 会决 公 ，向公司 中

会 出 券交 交 关 。  

五十五   于 事会 东 召 东 会， 事会 事会 书

予 合。 事会 供 东名册。  

五十六   事会 东 召 东 会，会 公

司 。  

 

 东 会 与   

五十七   内 于 东 会 ， 具体决

事 ， 且 合 、 关 。  

五十八   公司召 东 会， 事会、 事会以及单 合 公

司 3%以上 份 东， 向公司 出 。  

单 合 公司 3%以上 份 东，可以 东 会召 10 前

出临 书 交召 人。召 人 到 后 2 内发出 东 会

充 ，公 临 内 。  

前 ，召 人 发出 东 会 公 后，不 修 东

会 中 列 加 。  

东 会 中 列 不 合 五十七 ， 东 会不

决 作出决 。  

五十九   召 人 东 会召 20 前以公 各

东，临 东 会 于会 召 15 前以公 各 东。  

公司 ，不 包 会 召 。  

六十   东 会 包 以下内 ： 

（一）会 、 会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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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交会 事 ；   

（三）以 ：全体 东 出 东 会， 可以书

代 人出 会 参加 决， 东代 人不 公司 东；  

（ ） 出 东 会 东 ；  

（五）会务 人 名， 号 。  

东 会 充 中 充分、 全 具体内 。

事 事发 ，发 东 会 充 同

事 及 。  

东 会 其他 ， 东 会 中 其

他 决 及 决 。 东 会 其他 ，不

于 东 会召 前一 下午 3:00， 不 于 东 会召 上

午 9:30，其 不 于 东 会 下午 3:00。  

与会 之 不 于 7个 作 。 一

，不 变 。  

六十一   东 会 事、 事 举事 ， 东 会 中 充

分 事、 事候 人 ， 包 以下内 ：  

（一） 、 作 历、兼 个人 况；  

（二）与 公司 公司 东及 制人 否 关 关 ；  

（三） 公司 份 ；  

（ ） 否受 中 会及其他 关 券交 。  

取 制 举 事、 事 ， 位 事、 事候 人 以单

出。  

六十二   发出 东 会 后， ， 东 会不 取 ，

东 会 中列 不 取 。一 出 取 ，召 人

原 召 前 2个 作 公 原 。  

 

五  东 会 召   

六十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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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。 依 关 、 及 使 决 。  

东可以亲 出 东 会，也可以 代 人代为出 决。  

六十五   个人 东亲 出 会 ， 出 人 份 其他

其 份 件 、 卡； 代 他人出 会 ， 出 人

份 件、 东 书。  

人 东 代 人 代 人 代 人出 会 。 代

人出 会 ， 出 人 份 、 其具 代 人 ；

代 人出 会 ，代 人 出 人 份 、 人 东单位 代 人

依 出具 书 书。  

六十六   东出具 他人出 东 会 书 下

列内 ：  

（一）代 人 名；  

（二） 否具 决 ；  

（三）分别 列入 东 会 一 事 、反

；  

（ ） 书 发 ；  

（五） 人 名（ ）。 人为 人 东 ， 加 人单位印 。  

六十七   书 东不作具体 ， 东代 人 否可以

决。  

六十八   代 书 人 他人 ，

书 其他 件 公 。 公 书 其他 件，

代 书 于公司住 召 会 中 其他 。  

人为 人 ， 其 代 人 事会、其他决 决 人

作为代 出 公司 东 会。  

六十九   出 会 人 会 册 公司 制作。会 册

参加会 人 名（ 单位名 ）、 份 号 、住 、 代

决 份 、 代 人 名（ 单位名 ） 事 。  

七十   召 人 公司 依 券 供 东

名册共同 东 合 ， 东 名（ 名 ）及其

决 份 。 会 主 人 出 会 东 代 人人 及

决 份 之前，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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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一   东 会召 ， 公司全体 事、 事 事会 书 出

会 ， 其他 人 列 会 。  

七十二   东 会 事 主 。 事 不 务 不 务

， 副 事 （公司 两位 两位以上副 事 ， 半 以上 事共同 举

副 事 主 ）主 ，副 事 不 务 不 务 ， 半 以上

事共同 举 一名 事主 。  

事会 召 东 会， 事会主 主 。 事会主 不 务

不 务 ， 事会副主 主 ， 事会副主 不 务 不

务 ， 半 以上 事共同 举 一名 事主 。  

东 召 东 会， 召 人 举代 主 。  

召 东 会 ，会 主 人 反 事 则使 东 会 ，

出 东 会 决 半 东同 ， 东 会可 举一人 任会 主

人， 会。  

七十三   公司制 东 会 事 则， 东 会 召 决

，包 、 、 、 、 、 决 、会 决

、会 及其 、公 内 ，以及 东 会 事会 原则，

内 具体。 东 会 事 则 作为 件， 事会 ，

东 会 准。  

七十   东 会上， 事会、 事会 其 去一 作

向 东 会作出 。 名 事也 作出 。  

七十五  事、 事、 人 东 会上 东

作出 。  

七十六   会 主 人 决前 出 会 东 代 人

人 及 决 份 ， 出 会 东 代 人人 及

决 份 以会 为准。  

七十七   东 会 会 ， 事会 书 。会 以

下内 ：  

（一）会 、 、 召 人 名 名 ；  

（二）会 主 人以及出 列 会 事、 事、 其他

人 名；   

（三）出 会 东 代 人人 、 决 份 及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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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 例；  

（ ） 一 、发 决 ；   

（五） 东 以及 ；  

（六） 及 人、 人 名；  

（七） 入会 其他内 。  

七十八   召 人 保 会 内 、准 。出 会

事、 事、 事会 书、召 人 其代 、会 主 人 会 上 名。

会 与 出 东 名册及代 出 书、 及其他

决 况 一 保 ，保 为 15 。  

七十九   召 人 保 东 会 举 ， 决 。 不

可 力 原 东 会中 不 作出决 ， 取

召 东 会 东 会， 及 公 。同 ，召 人 向公司

中 会 出 及 券交 。  

 

六   东 会 决 决   

八十   东 会决 分为 决 别决 。  

东 会作出 决 ， 出 东 会 东（包 东代 人）

决 半 。  

东 会作出 别决 ， 出 东 会 东（包 东代 人）

决 2/3以上 。  

八十一   下列事 东 会以 决 ：  

（一） 事会 事会 作 ；  

（二） 事会 利 分 亏 ；  

（三） 事会 事会 任免及其 付 ；  

（ ）公司 、决 ；  

（五）公司 ；  

（六） 、 以 别决 以 其

他事 。  

八十二   下列事 东 会以 别决 ：  

（一）公司 加 减 册 ；  

（二）公司 分 、合 、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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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修 ；  

（ ）公司 一 内 买、出 产 保 公司 一

产 30% ；  

（五） 励 划；  

（六） 、 ，以及 东 会以 决 会

公司产 、 以 别决 其他事 。  

八十三   东（包 东代 人）以其 代 决 份

使 决 ， 一 份享 一 决 。 

东 会 中 利 事 ， 中 决 单

。 

公司 公司 份 决 ，且 分 份不 入出 东 会

决 份 。  

事会、 事 合 关 件 东可以 东 。公司不

出 低 例 制。 

八十   东 会 关关 交 事 ，关 东不 参与

决，其 代 决 份 不 入 决 ； 东 会决 公

充分 关 东 决 况。  

八十五   公司 保 东 会合 、 前 下， 各

，包 供 台 代信 ，为 东参加 东 会

供便利。  

八十六   公司 于危 况 ， 东 会以 别决

准，公司 不与 事、 其 人 以 人 公司全

业务 交予 人 合同。  

八十七  事、 事候 人名单以 东 会 决。  

事、 事 名 为： 

(一) 单 合  3%以上 东、 事会可以向 东 会 出 事

名 ；单 合  3%以上 东、 事会可以向 东 会 出 事

名 。 

(二） 事会中 代 公司 代 会、 会 其

他 主 举产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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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事 名 、 及 关

。 

东 会 举二名及以上 事 事 ， 制。  

前 制 东 会 举 事 事 ， 一 份 与

事 事人 同 决 ， 东 决 可以 中使 。 事会

向 东公 候 事、 事 历 况。  

八十八   制 ， 东 会 决， 同

一事 不同 ， 出 决。 不可 力

原 东 会中 不 作出决 ， 东 会 不会 不

予 决。  

八十九   东 会 ，不会 修 ，否则， 关变

为一个 ，不 东 会上 决。  

九十   同一 决 只 、 其他 决 中 一 。同一

决 出 决 以 一 为准。  

九十一   东 会 取 名 决。  

九十二   东 会 决前， 举两名 东代 参加

。 事 与 东 利 关 ， 关 东及代 人不 参加 、 。  

东 会 决 ， 、 东代 与 事代 共同

、 ， 公 决 ，决 决 入会 。  

其他 上 公司 东 其代 人，

。  

九十三   东 会 不 于 其他 ，会 主 人

一 决 况 ， 决 否 。  

公 决 前， 东 会 、 及其他 决 中 及 上

公司、 人、 人、主 东、 务 关各 决 况

保 义务。  

九十   出 东 会 东， 交 决 发 以下 之

一：同 、反 。  

、 、 决 、 决 为 人 决

利，其 份 决 为“ ”。  

九十五  会 主 人 交 决 决 任何 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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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 会 主 人 ，出 会 东 东代 人

会 主 人 ， 决 后 即 ，会 主

人 即 。  

九十六   东 会决 及 公 ，公 中 列 出 会 东

代 人人 、 决 份 及占公司 决 份 例、 决

、 决 各 决 内 。  

九十七   ， 东 会变 前 东 会决 ，

东 会决 公 中作 别 。  

九十八   东 会 关 事、 事 举 ， 任 事、 事

后 即 任。 

九十九   东 会 关 、 公 ，公

司 东 会 后 2个 内 具体 。  

 

五   事会  

 

一    事  

一   公司 事为 人， 下列 之一 ，不 任公司 事：  

（一） 事 为 力 制 事 为 力；  

（二） 、 、侵占 产、 产 会主义 ，

判 刑 ， 5 ， 剥 利， 5

；  

（三） 任 产 公司、企业 事 厂 、 ， 公司、企业

产 个人 任 ， 公司、企业 产 之 3 ；  

（ ） 任 吊 业 、 令关 公司、企业 代 人，

个人 任 ， 公司、企业 吊 业 之 3 ；  

（五）个人 债务到 偿；  

（六） 中 会 以 券 入 ， ；  

（七） 、 其他内 。  

反 举、 事 ， 举、 任 。 事 任

出 ，公司 其 务。  

一 一   事 东 会 举 ，任 三 。 事任 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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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 事 任 以前， 事 反 、 于其他

原 不 任， 主动 ，公司 东 会不 其 务。 

事任 从 任之 ， 事会任 为 。 事任

及 ， 出 事 任前，原 事仍 依 、 、

， 事 务。  

事可以 其他 人 兼任，但兼任 其他

人 务 事， 不 公司 事 1/2。公司不 代 任

事。 

一 二   事 、 ， 公司 下列

义务：  

（一）不 利 受 其他 入，不 侵占公司 产；  

（二）不 公司 ；  

（三）不 公司 产 以其个人名义 其他个人名义

储；  

（ ）不 反 ， 东 会 事会同 ， 公司 借

他人 以公司 产为他人 供 保；  

（五）不 反 东 会同 ，与 公司 合同

交 ；  

（六） 东 会同 ，不 利 务便利，为 他人 取 于

公司 业 会， 为他人 与 公司同 业务；  

（七）不 受与公司交 佣 为 ；  

（八）不 公司 ；   

（九）不 利 其关 关 公司利 ；   

（十） 、 、 及 其他 义务。  

事 反 入， 公司 ； 公司 ，

偿 任。  

一 三   事 、 ， 公司 下列勤

勉义务：  

（一） 、 、勤勉 使公司 予 利，以保 公司 业 为

合 、 以及 各 ， 业 动不 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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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 ；  

（二） 公 东；  

（三）及 了 公司业务 况；  

（ ） 公司 书 。保 公司 信 、

准 、 ;  

（五） 向 事会 供 关 况 ，不 事会 事

使 ;   

（六） 、 、 及 其他勤勉义务。  

一  事 两 亲 出 ，也不 其他 事出 事会

会 ， 为不 ， 事会 东 会予以 。  

一 五   事可以 任 以前 出 。 事 向 事会

交书 。 事会 2 内 关 况。  

事 公司 事会低于 低人 ， 出 事 任

前，原 事仍 依 、 、 ， 事 务。  

前 列 ， 事 事会 。   

一 六   事 任 ， 向 事会办 交

，其 公司 东 义务， 任 后 不 。其 公司

业 保 义务 其任 后仍 ， 为公 信 。 

其他义务 公 原则决 ， 事件发 与 任之

，以及与公司 关 何 况 件下 。 

一 七   事会 合 ，任何 事不 以个

人名义代 公司 事会 事。 事以其个人名义 事 ， 三 会合

为 事 代 公司 事会 事 况下， 事 事先 其

份。  

一 八   事 公司 务 反 、 、

， 公司 ， 偿 任。  

一 九   公司 事会 事， 事 东 会 举 ，

公司及全体 东 ；公司 同 事 作制 。 事

关 、 、 及公司 、 事 作制 关 。 

一 一十  事 具 与其 使 任 件： 

（一） 、 及其他 关 ，具 任公司 事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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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； 

（五） 事 3 亲 出 事会会 事会 东 会予

以 。 出 上 况及公司 中 不 任 事 ， 事任

前不 免 ； 

（六） 事任 前可以 前 ， 事 向 事会 交

， 。 事 公司 事会中 事

占 例低于 低 ， 事 下任 事

其 后 。 

一 一十三   事 享 《公司 》及其他 关 予 事

， 享 以下 别 ： 

（一） 关 交 （ 公司 与关 人 300万元以上 公

司 一 净 产 0.5%以上 关 交 ） 事 可后， 交

事会 ； 事作出判 前，可以 中介 出具 务 ，作

为其判 依 ； 

（二）向 事会 会 事务 ； 

（三）向 事会 召 临 东 会； 

（ ） 召 事会； 

（五） ； 

（六）可以 东 会召 前公 向 东 。 

事 使上 取 全体 事 二分之一以上同 。 

一 一十   事 公司 事 及以下事 向 事会

东 会发 ： 

（一） 名、任免 事； 

（二） 任 人 ； 

（三）公司 事、 人 ； 

（ ）公司 东、 制人及其关 企业 公司 发

300万元以上 公司 一 净 产 0.5%以上 借 其他 ，

以及公司 否 取 ； 

（五） 事 为可 中 东 事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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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公司 其他事 。 

事 上 事 发 以下几 之一：同 ；保 及其 ；

反 及其 ； 发 及其 。  

一 一十五   于不具 事 力、

公司 中 东合 事，单 合 公司 1%以上

份 东可以向公司 事会 出 事 免 。

事 及 事 予以 。公司 事会 到 关 免

后及 召 专 会 ， 予以 。 

 

二    事会  

一 一十六   公司 事会， 东 会 。  

一 一十七   事会 7名(包 3名 事) 事 ， 事 1

人，副 事 1人。 事会 、 、 名、 与 专 会。专

会 全 事 ， 公司 会 ，各专 会中 事

占 任召 人， 会中 1名 事 会 专业人 。 

会 主 公司 发 决 出

。 

会 主 ：（1） ；（2） 公

司 内 制 及其 ；（3） 内 与 之 ；（4）

公司 务信 与其 ；（5） 公司 内 制 。 

名 会 主 ：（1） 事、 人 准

出 ；（2） 合 事 人 人 ；（3） 事候 人

人 出 。 

与 会 主 ：（1） 事与 人 准，

出 ；（2） 事、 人 与 。  

一 一十八   事会 使下列 ：  

 （一）召 东 会， 向 东 会 作；  

 （二） 东 会 决 ；  

 （三）决 公司 划 ；  

 （ ）制 公司 务 、决 ；  

 （五）制 公司 利 分 亏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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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六）制 公司 加 减 册 、发 债券 其他 券及上 ；   

 （七） 公司 、 公司 合 、分 、 及变

公司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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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以上 ， 交 东 会 ； 

（三）交 ( ) 一个会 关 净利 占公司 一个

会 净利 10%以上；但交 ( ) 一个会

关 净利 占公司 一个会 净利 50%以上， 交 东

会 ； 

（ ）交 交 （含 债务 ）占公司 一 净 产

10%以上；但交 交 （含 债务 ）占公司 一 净

产 50%以上， 交 东 会 ； 

（五）交 产 利 占公司 一个会 净利 10%以上；

但交 产 利 占公司 一个会 净利 50%以上， 交

东 会 ； 

（六）公司与关 发 交 300万元以上，且占公司 一

净 产 值 0.5%以上 关 交 事 ；但公司与关 发 交

3000万元以上，且占公司 一 净 产 值 5%以上 关 交 ，

交 东 会 准后 可 。 

上 中 及 为 值，取其 值 。 

中 交 事 ： ； 出 产； 产 ； 保事

； ； 供 务 助； 入 出 产； 合同（含

、受 ）； 与 受 产；债 债务 ； 与 发

； 可协 ； 券交 其他交 。上 买、出 产不

含 买原 、 动力，以及出 产 、 与 关 产，但

产 中 及 买、出 产 ，仍包含 内。 

公司 十二个 内发 交 关 同 交 ， 原

则 于 （一） （六） 。 前 交 东 会 准 ，不再

入 关 。 

公司 、 、 交 及 保， 专业

出可 及 ， 事会 书， 事会 准后 可 ，

事会 及 保事 事会 后 公司 东

会 准。 

十六 东 会 保之 其他

保事 事会 ， 事会 准，公司不 供 保。 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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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 保， 取 出 事会会 2/3以上 事同 全体

事 2/3以上同 。 

反 、公司 件 公司 东 会、 事会

保 ， 任人 任 任。 

、 、 、中 会 券交 、

出 产、 、 产 、 保事 另 别 ，

关 。 

一 二十二   事会 事 1人，副 事 1人。 事 副 事

事会以全体 事 半 举产 。  

一 二十三   事 使下列 ：  

（一）主 东 会 召 、主 事会会 ；  

（二） 促、 事会决 ；  

（三） 决 ： 

A.单 十二个 低于 一 净 产 10%，且

低于 3000万元 ； 

B.单 十二个 交 低于 一 净 产 10%，且

低于 1000万元 买、出 产 为； 

C． 发 不可 力 况下， 公司事务 使 合

公司利 别 ， 事后向 事会 东 会 。 

（ ） 事会 予 其他 。  

一 二十   公司副 事 协助 事 作， 事 不 务

不 务 ， 副 事 务；副 事 不 务 不 务 ，

半 以上 事共同 举一名 事 务。  

一 二十五   事会 召 两 会 ， 事 召 ，于会 召

10 以前书 全体 事 事。  

一 二十六   代 1/10以上 决 东、1/3以上 事 事会，

可以 召 事会临 会 。 事 到 后 10 内，召 主

事会会 。  

一 二十七   事会召 临 事会会 为： 、信

函、传 、 件 ； 不 于召 临 事会会 前三 。  

一 二十八   事会会 包 以下内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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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 ；  

（二）会 ；  

（三）事 及 ；  

（ ）发出 。  

一 二十九   事会会 半 事出 可举 。 事会作出

决 ， 全体 事 半 。  

事会决 决， 一人一 。  

一 三十   事与 事会会 决 事 及 企业 关 关 ,不

决 使 决 ，也不 代 其他 事 使 决 。 事会会

半 关 关 事出 即可举 ， 事会会 作决 关 关 事

半 。出 事会 关 事人 不 3人 ， 事 交 东

会 。  

一 三十一   事会决 决 为：举 决 名 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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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一决 事 决 （ 决 、反

）。  

    

六    及其他 人   

 

一 三十五   公司 1名， 事会 任 。  

公司 副 名， 事会 任 。  

公司 、副 、 务 人、 事会 书、 为公司

人 。  

一 三十六   一 关于不 任 事 、同 于

人 。  

一 二 关于 事 义务 一 三 （ ）～（六）关

于勤勉义务 ，同 于 人 。  

一 三十七   公司 东、 制人单位 任 事以 其他

务 人 ，不 任公司 人 。  

一 三十八   任 三 ， 可以 任。  

一 三十九   事会 ， 使下列 ：  

（一）主 公司 产 作， 事会决 ， 向 事会

作；   

（二） 公司 划 ；  

（三） 公司内 ；  

（ ） 公司 制 ；  

（五）制 公司 具体 ；   

（六） 事会 任 公司副 、 务 人；  

（七）决 任 事会决 任 以 人

；   

（八） 事会 予 其他 。  

列 事会会 。  

一 十   制 作 则， 事会 准后 。  

一 十一   作 则包 下列内 ：  

（一） 会 召 件、 参加 人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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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及其他 人 各 具体 及其分 ；   

（三）公司 、 产 ， 合同 ，以及向 事会、 事会

制 ；  

（ ） 事会 为 其他事 。  

一 十二   可以 任 以前 出 。 关 具体

办 与公司之 劳务合同 。  

一 十三   副 名、 事会 任 ；副 协助

作。  

一 十   上 公司 事会 书, 公司 东 会 事会会

、 件保 以及公司 东 ，办 信 事务 事 。  

事会 书 、 、 及 关 。  

一 十五   人 公司 务 反 、 、

， 公司 ， 偿 任。  

 

七   事会  

 

一   事  

一 十六   一 关于不 任 事 、同 于

事。  

事、 其他 人 不 兼任 事。  

一 十七   事 、 ， 公司

义务 勤勉义务，不 利 受 其他 入，不 侵占公司

产。  

一 十八   事 任 为三 。 事任 ， 可以 任。  

一 十九   事任 及 ， 事 任 内

事会 低于 人 ， 出 事 任前，原 事仍 依 、

， 事 务。  

一 五十  事 保 公司 信 、准 、 。  

一 五十一   事可以列 事会会 ， 事会决 事 出

。  

一 五十二   事不 利 其关 关 公司利 ， 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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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偿 任。  

一 五十三   事 公司 务 反 、 、

， 公司 ， 偿 任。  

 

二   事会  

一 五十   公司 事会。 事会 3名 事 ， 事会 主 1

人，可以 副主 。 事会主 副主 全体 事 半 举产 。 事会主

召 主 事会会 ； 事会主 不 务 不 务 ， 事

会副主 召 主 事会会 ； 事会副主 不 务 不 务

， 半 以上 事共同 举一名 事召 主 事会会 。  

事会 2名 东代 任 东 会 举产 ，另 1名

代 任 公司 代 会、 会 其他 主 举产

。  

一 五十五   事会 使下列 ：  

（一） 事会 制 公司 出书 ；  

（二） 公司 务；  

（三） 事、 人 公司 务 为 ， 反 、

、 东 会决 事、 人 出 免 ；  

（ ） 事、 人 为 公司 利 ， 事、

人 予以 ；  

（五） 召 临 东 会， 事会不 《公司 》 召 主

东 会 召 主 东 会；  

（六）向 东 会 出 ；  

（七）依 《公司 》 一 五十二 ， 事、 人

；  

（八）发 公司 况 ，可以 ； ，可以 会 事

务 、 事务 专业 协助其 作， 公司 。  

一 五十六   事会 6个 召 一 会 。 事可以 召 临

事会会 。 

事会决 半 以上 事 。  

一 五十七   事会制 事会 事 则， 事会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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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 ，以 保 事会 作 决 。 事会 事 则 事会

召 决 。 事会 事 则 列入公司 作为 件， 事会

， 东 会 准。  

一 五十八   事会 事 决 做 会 ，出 会

事 会 上 名。  

事 上 其 会 上 发 作出 。 事会会

作为公司 保 15 。  

一 五十九   事会会 包 以下内 ：  

（一）举 会 、 会 ；  

（二）事 及 ；  

（三）发出 。  

 

八   务会 制 、利 分   

 

一  务会 制   

一 六十   公司依 、 关 ，制 公司

务会 制 。  

一 六十一   公司 一会 之 4 个 内向中 会

券交 务会 ， 一会 前 6 个 之 2

个 内向中 会 出 券交 半 务会 ， 一会

前 3个 前 9个 之 1个 内向中 会 出 券

交 务会 。  

上 务会 关 、 及 制。  

一 六十二   公司 会 ， 不另 会 。公司

产，不以任何个人名义 储。  

一 六十三   公司分 后利 ， 取利 10%列入公司

公 。公司 公 为公司 册 50%以上 ，可以不再

取。  

公司 公 不 以 以前 亏 ， 依 前 取 公

之前， 先 利 亏 。  

公司从 后利 中 取 公 后， 东 会决 ， 可以从 后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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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取任 公 。  

公司 亏 取公 后 余 后利 ， 东 份 例分

，但 不 例分 。  

东 会 反前 ， 公司 亏 取 公 之前向 东分

利 ， 东 反 分 利 公司。  

公司 公司 份不参与分 利 。  

一 六十   公司 公 于 公司 亏 、 公司 产

为 加公司 。但 ， 公 不 于 公司 亏 。  

公 为 ， 公 不 于 前公司 册

25%。  

一 六十五   公司 东 会 利 分 作出决 后，公司 事会

东 会召 后 2个 内 利（ 份） 发事 。  

一 六十六   公司利 分 为：  

公司 利 分 ， 合 ， 保

。公司可以 取 分 利 ，利 分 不

可分 利 ，不 公司 力。公司 事会、 事会 东

会 利 分 决 中 充分 事、 事 公

众 。 

（一）公司 利 分  

取 、 二 合 分 利，但以 分 为主。公司利

分 不 可分 利 ，单一 分 利 不 于

可分 利 10%，且 三 以 分 利 不 于 三

可分 利 30%。 

（二）公司 分 具体 件 例 

公司主 取 分 利 分 ，即公司 利， 依

亏 、 取 公 、 余公 后 可分 利 ，则公司

分 。 

合 公司 业 、 前发 、 、 利 及

出 ，公司 分 利 分 中 占 例 低为 20%。 

（三）发 利 具体 件 

公司 分 利 为 且 可分 利 为 ，且公司具 、 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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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 合 ，公司可以 利分 之余， 出

利分 。 

（ ）利 分  

一 分 ，公司 事会也可以 公司 况 中

分 。 

公司 事会 中 利 分 及 分 利 使

划 原则，公司 利 分 后 分 利 于发 公司

业务。 

（五）利 分  

公司利 分 事会 公司 况 中 会 券交

关 ， 事 利 分 发 ，利 分

事会 后 交 东 会 准。 

制 分 具体 ， 事会 公司 分

、 件 低 例、 件及其决 事 ， 事 发

。 

事可以 中 东 ， 出分 ， 交 事会 。 

东 会 分 具体 前， 主动与 东

别 中 东 交 ，充分听取中 东 ， 及 中

东关 。 

（六）公司 产 况、 划 发 ，

发 变化， 以 东 保 为出发 ， 利 分 ， 后

利 分 不 反中 会 券交 关 ； 关 利 分

事会 ， 合公众 别 中 东 事

，且 事 利 分 发 ； 利 分

事会 后 交 东 会 准。  

公司 公司 分 变 ，

公司 件， 后， 决 ， 出 东

会 东 决 2/3以上 。公司 变 分

东 会 向 东 供 台。 

 

二    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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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六十七   公司 内 制 ， 专 人 ， 公司 务

动 内 。  

一 六十八   公司内 制 人 ， 事会 准

后 。 人向 事会 作。  

 

三   会 事务 任  

一 六十九   公司 取 “从事 券 关业务 ” 会 事务

会 、净 产 及其他 关 务 业务， 1 ，可以

。  

一 七十   公司 会 事务 东 会决 ， 事会不

东 会决 前 任会 事务 。  

一 七十一   公司保 向 会 事务 供 、 会 凭

、会 、 务会 及其他会 ，不 、 匿、 。  

一 七十二   会 事务 东 会决 。  

一 七十三   公司 不再 会 事务 ， 前 10 事先

会 事务 ，公司 东 会 会 事务 决 ，允 会

事务 。  

会 事务 出 ， 向 东 会 公司 不 。  

 

九  公   

 

一     

一 七十   公司 以下列 发出：  

（一）以专人 出；  

（二）以 件 出；  

（三）以公 ；  

（ ） 其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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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 

一 七十八   公司召 事会 会 ，以信函、传 及其他

。  

一 七十九   公司 以专人 出 ， 人 上 名

（ ）， 人 为 ；公司 以 件 出 ， 交付

之 3个 作 为 ；公司 以公 出 ， 一 公 刊

为 。  

一 八十   向 到 人 出会

人 到会 ，会 及会 作出 决 不 。  

 

二   公   

一 八十一   公司 《中 券 》、《 券 》 为刊

公司公 其他 信 体。  

 

十   合 、分 、 、减 、  

 

一    合 、分 、 减  

一 八十二  公司合 可以 取 合 合 。  

一个公司 其他公司为 合 ， 公司 。两个以上公司合

一个 公司为 合 ，合 各 。  

一 八十三  公司合 ， 合 各 合 协 ， 制 产

债 及 产 单。公司 作出合 决 之 10 内 债 人， 于 30

内 《中 券 》、《 券 》上公 。债 人 到 书之 30

内， 到 书 公 之 45 内，可以 公司 偿债务 供

保。  

一 八十  公司合 ，合 各 债 、债务， 合 后 公

司 公司 。  

一 八十五   公司分 ，其 产作 分割。  

公司分 ， 制 产 债 及 产 单。公司 作出分 决 之

10 内 债 人， 于 30 内 《中 券 》、《 券 》上公 。  

一 八十六   公司分 前 债务 分 后 公司 任。但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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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分 前与债 人 债务 偿 书 协 另 。  

一 八十七   公司 减 册 ， 制 产 债 及 产

单。  

公司 作出减 册 决 之 10 内 债 人， 于 30 内

《中 券 》、《 券 》上公 。债 人 到 书之 30 内，

到 书 公 之 45 内， 公司 偿债务 供

保。  

公司减 后 册 不低于 低 。  

一 八十八   公司合 分 ， 事 发 变 ， 依 向公

司 关办 变 ；公司 ， 依 办 公司 ； 公

司 ， 依 办 公司 。  

公司 加 减 册 ， 依 向公司 关办 变 。  

 

二      

一 八十九   公司 下列原 ：  

（一） 业 其他 事 出 ；  

（二） 东 会决 ；  

（三） 公司合 分 ；  

（ ）依 吊 业 、 令关 ；  

（五）公司 发 严 ， 会使 东利 受到 ，

其他 不 决 ， 公司全 东 决 10%以上 东，可以

人 公司。  

一 九十  公司 一 九十三 （一） ，可以

修 。  

依 前 修 ， 出 东 会会 东 决 2/3

以上 。  

一 九十一   公司 一 九十三 （一） 、 （二） 、

（ ） 、 （五） ， 事 出 之 15 内

， 。 事 东 会 人 。 不

，债 人可以 人 关人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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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十二   使下列 ：  

（一） 公司 产，分别 制 产 债 产 单；  

（二） 、公 债 人；  

（三） 与 关 公司 了 业务；  

（ ） 以及 中产 ；  

（五） 债 、债务；  

（六） 公司 偿债务后 剩余 产；  

（七）代 公司参与 事 动。  

一 九十三  之 10 内 债 人， 于 60

内 《中 券 》、《 券 》上公 。债 人 到 书之

30 内， 到 书 公 之 45 内，向 其债 。  

债 人 债 ， 债 关事 ， 供 。

债 。  

债 ， 不 债 人 偿。  

一 九十  公司 产、 制 产 债 产 单后，

制 ， 东 会 人 。  

公司 产 分别 付 、 、 会保 偿 ，

， 偿公司债务后 剩余 产，公司 东 份 例分 。  

，公司 ，但不 与 关 动。公司 产

前 偿前， 不会分 东。  

一 九十五  公司 产、 制 产 债 产 单后，

发 公司 产不 偿债务 ， 依 向人 产。  

公司 人 产后， 事务 交 人 。  

一 九十六  公司 后， 制作 ， 东 会

人 ， 公司 关， 公司 ，公 公司 。  

一 九十七  于 ，依 义务。  

不 利 受 其他 入，不 侵占公司 产。  

公司 债 人 ，

偿 任。  

一 九十八  公司 依 产 ，依 关企业 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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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 。  

 

十一    修   

 

一 九十九  下列 之一 ，公司 修 ：  

（一）《公司 》 关 、 修 后， 事 与修 后

、 ；  

（二）公司 况发 变化，与 事 不一 ；  

（三） 东 会决 修 。  

二  东 会决 修 事 主 关 ， 主

关 准； 及公司 事 ，依 办 变 。  

二 一  事会依 东 会修 决 关主 关

修 。  

二 二  修 事 于 、 信 ， 予以

公 。  

 

十二     则  

 

二 三   义  

（一） 东， 其 份占公司 50%以上 东；

份 例 不 50%，但依其 份 享 决 以 东 会

决 产 东。  

（二） 制人， 不 公司 东，但 关 、协 其

他 ， 公司 为 人。   

（三）关 关 ， 公司 东、 制人、 事、 事、

人 与其 制 企业之 关 ，以及可 公司利 其

他关 。但 ， 企业之 不仅 为同受 具 关 关 。  

二  事会可依 ，制 则。 则不 与

。  

二 五  以中 书写，其他任何 不同 与

义 ，以 南 一 准 后 中 为

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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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六  “以上”、“以内”、“以下”， 含 ；“不 ”、

“以 ”、“低于”、“ 于”、“ ”不含 。  

二 七   公司 事会 。  

二 八   件包 东 会 事 则、 事会 事 则 事

会 事 则。  

 




